
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 2055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出具日期：2026 年 1 月 12 日

报告公告日期：2026 年 1 月 21 日

一、重要提示

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 2055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以

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准予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 2055 五年

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187 号

文）准予募集注册，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成立并正式运作，《中欧预见养老目

标日期 2055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50,517,111.62 份，包含认购资金利息

结转的份额 0.00 份。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管

人”）。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约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年后的对应日，若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 2亿元，基金合同自动终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

续基金合同期限。若届时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发生变化，上述终止规定

被取消、更改或补充时，则本基金可以参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

定执行。”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年

后的对应日为 2025 年 12 月 29 日。截至 2025 年 12 月 29 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

资产净值低于 2亿元，本基金已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上述情形，根据基金合同约

定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合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

决。



本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及基金合同终止安排详见基金管理人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 2055 五年持有

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本基金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进入清算程序，由本基金管理人中欧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并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

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 2055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

基金(FOF)

2、基金简称：中欧预见养老 2055 五年持有混合发起(FOF)

3、基金代码：A类基金份额代码 017686，Y 类基金份额代码 019890

4、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发起式

5、基金合同生效日：2022 年 12 月 29 日

6、基金最后运作日：2025 年 12 月 29 日。基金份额总额 62,507,024.45 份

7、投资目标：本基金是基金中基金，依照下滑曲线进行大类资产配置，灵

活投资于多种具有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基金和其他资产，在力争实现养老目标的

前提下，寻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8、业绩比较基准：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下滑曲线值+中债综合指数收益

率×（1-下滑曲线值），其中各年的下滑曲线值按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执行

9、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基金中基金，基金随着所设定目标日期的临近，

逐步降低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增加非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从而逐步降低

整体组合的波动性，并实现风险分散的目标。本基金相对股票型基金和一般的混

合型基金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较小，但高于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

如投资港股通标的股票，需承担港股通机制下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度

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

10、基金管理人：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最后运作日财务会计报告（经审计）

1、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 2055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

金(FOF)

报告截止日：2025 年 12 月 29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25 年 12 月 29 日

资 产：

货币资金 4,023,034.92
结算备付金 11,758.40
存出保证金 1,978.65
交易性金融资产 68,847,225.44
其中：股票投资 5,957,505.15

债券投资 4,039,685.48
基金投资 58,850,034.81

其他资产 5,156.25
资产合计 72,889,153.66
负 债：

应付清算款 1.40
应付管理人报酬 31,500.61
应付托管费 7,747.41
其他负债 123,112.28
负债合计 162,361.70
净资产：

实收基金 62,507,024.45
未分配利润 10,219,767.51
净资产合计 72,726,791.96
负债和净资产合计 72,889,153.66

四、清盘事项说明

1、清算原因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约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年后的对应日，若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 2亿元，基金合同自动终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

续基金合同期限。若届时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发生变化，上述终止规定



被取消、更改或补充时，则本基金可以参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

定执行。”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年

后的对应日为 2025 年 12 月 29 日。截至 2025 年 12 月 29 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

资产净值低于 2亿元，本基金已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上述情形，根据基金合同约

定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合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

决。

基金管理人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公告的《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欧

预见养老目标日期 2055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终

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约定：“本基金已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起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25 年 12月 29日，自 2025

年 12 月 30 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停止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等业务，并且之后不再恢复，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

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

2、清算起始日

本基金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起进入清算期，故本基金清算起始日为 2025

年 12 月 30 日。

3、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资产

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起，资产

负债按清算价格计价。由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

示。

五、清算情况

自 2025 年 12 月 30 日起至 2026 年 1 月 5 日止的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

用，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货币资金为人民币4,023,034.92元，其中托管户存

款为人民币4,022,682.85元，应计银行存款利息为人民币352.07元，

应计银行存款利息将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11,758.40元，其中存放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结算备付金存款为人民币11,757.41元，

应计结算备付金利息为人民币0.99元，应计结算备付金利息将由基金

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

(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1,978.65元，其中存放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1,978.47元，应计

存出保证金利息为人民币0.18元，应计存出保证金利息将由基金管理

人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

(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人民币68,847,225.44元，其中股

票投资为人民币5,957,505.15元，债券投资为人民币4,039,685.48元，

基金投资为人民币58,850,034.81元，于清算期间进行处置变现。变现

产生的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68,760,213.90元，截至本清算报告出具日

已全部划入托管账户。

3、负债清偿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清算款为人民币1.40元，该款项已于2025年12

月30日支付。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31,500.61元，该款项已于

2025年12月31日支付。

(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7,747.41元，该款项已于2025

年12月31日支付。

(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123,112.28元，其中预提审计费

为人民币40,000.00元，该款项已于2025年12月31日支付；预提信息披

露费为人民币80,000.00元，该款项已于2025年12月30日支付；应付交

易费用为人民币2,962.28元，该款项将于本次清算期后支付；应付汇

款费为人民币150.00元，该款项将于本次清算期后支付。

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2025年12月30日
至2026年1月5日止



清算期间

一、收益

1、利息收入（注1） 3,540.68
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注2） -8,505,690.47
3、投资收益（注3） 8,377,508.32
4、其他收入（注4） 180.72
收益小计 -124,460.75

二、费用

1、其他费用（注5） 9,501.89
2、税金及附加 4,381.97
费用小计 13,883.86

三、清算期间净收益 -138,344.61

注1：利息收入系自2025年12月30日至2026年1月5日止清算期间计提的银行存

款利息收入、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及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注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系自2025年12月30日至2026年1月5日止清算期间股票

交易、债券交易和基金交易时发生的损益结转。

注3：投资收益系自2025年12月30日至2026年1月5日止清算期间因持有股票产

生的红利补税、因持有债券产生的利息收入和因持有基金产生的红利收入，

以及因股票交易、债券交易和基金交易产生的差价收入。

注4：其他收入系自2025年12月30日至2026年1月5日止清算期间产生的销售服

务费返还。

注5：其他费用系自2025年12月30日至2026年1月5日止清算期间的律师费和证

券组合费。

5、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5年 12月 29日基金净资产 72,726,791.96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138,344.61
减：清算期间支付赎回款 -
二、2026年 1月 5日基金净资产 72,588,447.35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2026年1月5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72,588,447.35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2055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

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的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

案，本基金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



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

行分配。

自本次清算起始日2025年12月30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产生的银行存款

利息、结算备付金利息及存出保证金利息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后续产

生的各类划付手续费由投资者承担。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

利息将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垫付，实际结息金额与垫付金额的尾差由

基金管理人承担，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

所有。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

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备查文件目录

（1）《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 2055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2022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9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的财

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 2055 五年持有期

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本基金管理人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陆家嘴环路 479 号上海中心大厦 8层、10 层、16 层。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 2055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